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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常备实用法律手册》

内容概要

《常见纠纷法律手册(第三版)-公民常备实用法律手册》，本书通过对公民常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配套文件进行汇编整理，辅以典型案例、常用文书等实用文件，针对疑难问题进行分析解答，以更
好地指导实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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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常备实用法律手册》

书籍目录

一、宪法类
二、行政法类
三、民商法类
四、经济法类
五、社会法类
六、刑法类
七、程序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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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百四十四条【简易程序的传唤方式】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
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　　第一百四十五条【简易程序的独任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
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不受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的限制
。　　第一百四十六条【简易程序的审限】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
月内审结。　　第十四章第二审程序　　第一百四十七条【上诉权】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
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
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一百四十八条
【上诉状的内容】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上诉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法人的名称及其法
定代表人的姓名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原审人民法院名称、案件的编号和案由
；上诉的请求和理由。　　第一百四十九条【上诉的提起】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
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条【上诉的受理】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
诉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副本送达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
民法院审理。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
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一条【二审的审理范围】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
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五十二条【二审的审理方式和地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
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
庭审理的，也可以径行判决、裁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
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五十三条【二审裁判】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
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
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
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
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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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常备实用法律手册》

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写的《公民常备实用法律手册》内容介绍：丛书专为常见纠纷之合法有效解决精心
设计。除收录纠纷解决常用的有效法律依据外，丛书还精选了与纠纷解决相配套的典型案例、疑难问
题与常用文书等实用信息，能帮助读者更多了解法律规定、更准确认识享有的权利、更有效寻找合理
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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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没有看内容，但是有本法律手册在身边，总是好的！
2、可以自学成材了，适用于挑战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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